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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國軍官兵各項給與徵免所得稅一覽表（0221792AA0C_ATTCH1.doc，共1個電子

檔案）

主旨：檢送國軍官兵各項給與徵免所得稅規定，請　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防部100年12月5日國主財會字第1000004039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因應現役軍人自101年度起課徵薪資所得稅，國軍官兵各

項給與業經國防部函請財政部釋復徵免所得稅規定，請於

給付現役軍人表列各項給與時，依函釋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淡江大學（私校軍護薪資作業小組）

副本：學生軍訓處(二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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